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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8� � � � � �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5-134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邦新能源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69,723,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8%。 本次沐邦新能源控股持有公司股份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轮候冻

结）833,2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20%，占公司总股本的0.19%。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沐邦新能源控股所持公司全部69,723,616股股份已全部处

于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状态，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16.08%。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标记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获悉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具体冻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冻结/标记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标记

股份是否为

限售股

冻结/标记

起始日

冻结/标记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原因

沐邦新能源

控股

833,200 1.20% 0.19% 否

2025年10月

17日

-

上海市黄浦

区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

（轮候冻

结）

公司经与沐邦新能源控股沟通上述股份冻结事宜后获悉，2023年10月17日，海通恒信

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租赁” ） 与广西沐邦高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沐邦” ）签订了《融资回租合同》(编号:L23A2801001)，沐邦新能源控股

于2023年10月17日与海通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各方约定合同的保证范围为广西沐邦

在主合同项下对海通租赁负有的所有债务，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后因广西沐邦未能

按照租赁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支付租金，海通租赁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对广西沐邦提起

诉讼。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6日下发了《民事裁定书》（（2025）沪0101民

初21839号），最终导致冻结（轮候冻结）沐邦新能源控股833,200股公司股份。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标记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沐邦新能源控股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和标记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被冻结（含轮候

冻结）数量

（股）

被标记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沐邦新能源控股 69,723,616 16.08% 69,723,616 69,723,616 100.00% 16.0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沐邦新能源控股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被冻结/轮候冻结， 共计69,

723,61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16.08%。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轮候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

对公司持续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169� � � � � � � �证券简称：ST太重 公告编号：2025-053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50.1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1.23%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400002762024554□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

益，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

集团” ）决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份，增持计划的

实施期限为自2025年7月26日起12个月，增持不设定股票价格区间，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8,000万元，

不超过16,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7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4）。

2025年11月6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太重集团关于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的通知，截至2025年

11月6日，太重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增持公司36,342,98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8%，增持金额9,055.86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本次增持实施后太重集团持有

公司股份占比达到51.23%，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

者名

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

增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太 原

重 型

机 械

集 团

有 限

公司

167,854.0625 50.15 171,488.3606 51.23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____

（请注明）

2025/7/28-�

2025/11/6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 他 金

融机 构 借 款

□

股 东 借

款

□

其 他 ：

____ （请注

明）

合计 167,854.0625 50.15 171,488.3606 51.23 -- -- --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太重集团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太

重集团后续将按照本次增持计划，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有关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206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25-060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筹资金和回购专项贷

款， 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A股股份， 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00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9.00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5.60元/股，除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以外， 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2025年10月28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

公告》《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6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12,380,6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最高成交价为12.3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24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136,612,179.1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未超过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未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2655� � � � � � � � � �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5-059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2025年度公司预计

将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树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树固”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实际发

生的担保金额均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具体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上海招行” ）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控股子公司

上海树固与上海招行签署的《授信协议》项下人民币3,000万元（大写叁仟万元整）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树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竺素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MA1J22QY65

成立日期：2017年04月05日

注册资本：666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莘砖公路668号202室-144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电子科技、光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电子元器

件、光电子器件、仪器仪表、照明器材、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汽摩配件、机电设备、通讯器材、新型膜材料、黏胶制品、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股权结构/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树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4、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0,555.81 24,870.06

总负债 17,196.86 22,289.13

股东权益 3,358.94 2,580.93

科目

2025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12,157.55 14,064.97

利润总额 2,137.54 1,809.60

净利润 1,590.00 1,353.32

5、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止，上海树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范围：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为上海树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仟

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担保期限：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满足公司各业务板块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公

司对该等子公司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无逾期担保事项，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有效控制范围之内，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故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

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已发生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49,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3.79%；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行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上海招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88575� � � � � � �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58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辉龙” ）于近日收到了

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信息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基本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编号 注册证有效期

注册

分类

预期用途

1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及

β亚单位测定试剂盒

（化学发光法）

国 械 注 准

20253402223

至2030/11/3 三类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 （或）

血浆中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及β亚单位的

含量。 主要用于对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动态

监测以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果，不

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或确诊的依据，

不用于普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是由胎盘滋养层细胞分泌的一种异二聚体糖蛋白，包含

92个氨基酸组成的α亚基和145个氨基酸组成的β亚基，分子量为37� kDa。 其α亚基与促

甲状腺激素（TSH），促黄体生成素（LH），促卵泡激素（FSH）的α亚基相同，而β亚基各

不相同，赋予激素生物学和免疫学特异性。 HCG在产生、分泌和代谢过程中，会发生断裂、

离解等变化，而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存在，血液中形式包括完整HCG、缺口HCG、完整游离α

亚基、 大分子游离α亚基、 完整游离β亚基、 缺口游离β亚基、β亚基羧基末端丢失的

HCG，在尿中则存在β核心片段。 正常妊娠时，完整HCG在受精后7天左右可在母体检测

到，其后呈指数增长，至妊娠9～11周达到高峰，妊娠3个月后显著降低，且异位妊娠比宫内

孕完整HCG明显降低，HCG检测临床上用于异位妊娠、早孕的辅助诊断。 HCG的异常升高

还常见于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睾丸癌、膀胱癌等恶性肿瘤。绒毛膜癌是一种恶性滋养层细胞

肿瘤，主要分泌β-HCG，血清中β-HCG水平不仅与肿瘤大小有关，而且与妊娠滋养层疾

病的恶性潜能有关， 恶性滋养层细胞比正常胎盘滋养层细胞分泌更多的β-HCG，

β-HCG已被用作监测妊娠滋养层疾病的肿瘤标志物。 研究表明，β-HCG不是特定恶性

肿瘤的可靠诊断标志物，但它作为癌症预后不良的标志物是有价值的。

截至目前，公司已先后取得172项化学发光试剂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共249个发

光试剂国内注册证）。 本次《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的全自动化

学发光产品线，增加了亚辉龙的生殖激素及肿瘤标志物领域检测套餐。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由于医疗器械产品具

有高科技、高附加值等特点，产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影

响，公司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289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2025-105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聂鹏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聂鹏举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出具的《关于股份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聂鹏举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

信息披露义务人2 聂葆生

住所 湖南省祁阳县浯溪镇＊

信息披露义务人3

莞香资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莞香葆春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莞香基金” ）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7日至2025年11月5日

权益变动过程

1、聂鹏举先生于2025年5月7日至2025年5月12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27,100股，股东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下降0.5771%。

2、2025年6月13日至2025年11月5日，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非交易过户、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部分行权，股东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下降0.0416%。

3、聂鹏举先生于2025年10月31日和11月5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824,000股，股东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下降0.2451%。

综上，股东持股比例从48.83%降至47.97%，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科力尔 股票代码 002892

变动类型

（可多选）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有√ 无□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

（股）

变动比例（%）

A股 -427,100 －0.5771

A股 0 －0.0922

A股 0 ＋0.0784

A股 0 －0.0277

A股 -1,824,000 －0.2451

合 计 -2,251,100 －0.863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股份非交易过户；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股票期权自主行

权。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2025年5月7日前）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2025年11月5日）

股数

（股）

占2025年5月7日

总股本剔除回购

专户股份后619,

614,587股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2025年11月5日

总股本744,179,

220股的比例（%）

聂鹏举 150,954,177 24.36 175,029,813 23.52

无限售条件股份 35,775,119 5.77 36,814,943 4.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5,179,058 18.59 138,214,870 18.57

聂葆生 130,635,021 21.08 156,762,025 21.07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658,755 5.27 39,190,506 5.27

有限售条件股份 97,976,266 15.81 117,571,519 15.80

莞香基金 20,966,324 3.38 25,159,589 3.38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966,324 3.38 25,159,589 3.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00

合计持有股份 302,555,522 48.83 356,951,427 47.97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89,400,198 14.43 101,165,038 13.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3,155,324 34.40 255,786,389 34.37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

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603081� � � � � �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5-065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1月18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81 大丰实业 2025/11/12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丰华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23.20%股份的股东丰华先生，在2025

年11月5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 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

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丰华先生《关于在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上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

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于2025年10月30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10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1月18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白马湖创意城大丰科创中心二楼207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1月18日

至2025年11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B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1）人

1.01 周亚力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已经2025年10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30日刊登于指定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0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1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周亚力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081� � � � � � � �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5-064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由公司总经理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聘任胡永年先生（简历

附后）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胡永年先生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条件，未发现其有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有关规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附件：胡永年先生简历

胡永年，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就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博

泰车联网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聚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永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永年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

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规定要求的条件。

证券代码：603081� � � � � � � �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5-063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11月6日

在公司住所地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出席会议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同意聘任胡永年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688028� � � � � � � � � �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5-049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暨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陈继锋、陈涛（以下合称“转让方” ）、李清华保证向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沃尔德”或“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40.88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509,490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陈继锋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涛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为询价转让。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 转让方陈继锋、 陈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6.99%减少至

35.98%，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0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继锋 51,892,611 34.38%

2 陈涛 633,800 0.42%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陈继锋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陈涛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陈继锋、陈涛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沃尔德的股份比例

超过5%。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陈继锋、陈涛与杨诺、庞红、李清华属于一致行动关系。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拟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 陈继锋 51,892,611 34.38% 1,339,490 1,339,490 0.89% 33.49%

2 陈涛 633,800 0.42% 170,000 170,000 0.11% 0.31%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陈继锋、陈涛及其一致行动人

2025年9月18日，李清华通过集中竞价减持16,634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2025年11月6日， 陈继锋通过询价转让减持1,339,49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9%；陈涛通过询价转让减持17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本次转让后，陈继锋、陈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36.99%减少至35.98%，持有

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1.基本信息

陈继锋基本信息

名称 陈继锋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1月6日

陈涛基本信息

名称 陈涛

住所 河北省廊坊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1月6日

杨诺基本信息

名称 杨诺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

权益变动时间 不适用

庞红基本信息

名称 庞红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

权益变动时间 不适用

李清华基本信息

名称 李清华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9月18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陈继锋

询价转让 2025年11月6日 人民币普通股 1,339,490 0.89%

合计 - - 1,339,490 0.89%

陈涛

询价转让 2025年11月6日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 0.11%

合计 - - 170,000 0.11%

李清华

集中竞价 2025年9月18日 人民币普通股 16,634 0.01%

合计 - - 16,634 0.01%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继锋

合计持有股份 51,892,611 34.38% 50,553,121 33.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1,892,611 34.38% 50,553,121 33.49%

杨诺

合计持有股份 1,999,116 1.32% 1,999,116 1.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99,116 1.32% 1,999,116 1.32%

庞红

合计持有股份 807,408 0.53% 807,408 0.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07,408 0.53% 807,408 0.53%

陈涛

合计持有股份 633,800 0.42% 463,800 0.3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33,800 0.42% 463,800 0.31%

李清华

合计持有股份 502,236 0.33% 485,602 0.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2,236 0.33% 485,602 0.32%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55,835,171 36.99% 54,309,047 35.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5,835,171 36.99% 54,309,047 35.98%

注：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

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期

（月）

1 杭州博海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55,000 0.17% 6个月

2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222,490 0.15% 6个月

3 北京暖逸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00,000 0.13% 6个月

4 J.P.�Morgan�Securities�plc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162,000 0.11% 6个月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118,000 0.08% 6个月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108,000 0.07% 6个月

7 UBS�AG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104,000 0.07% 6个月

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100,000 0.07% 6个月

9 湖南诚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80,000 0.05% 6个月

10 上海金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60,000 0.04% 6个月

11 浙江睿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50,000 0.03% 6个月

1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50,000 0.03%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

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10月30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435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80家、证券公司

52家、保险机构18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4家、私募基金237家、信托公司2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10月31日7:15至9:15，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

价表》合计15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5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12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

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40.88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50.9490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

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

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 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

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600191� �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2025-058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2,642,7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97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志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信衍彪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刘福安先生、财务总监滕明尚先生、副总经理胡

忠林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营业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6,547 99.9672 57,600 0.0247 18,600 0.0081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30,247 99.9516 100,400 0.0431 12,100 0.005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6,547 99.9672 57,600 0.0247 18,600 0.008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6,547 99.9672 57,600 0.0247 18,600 0.0081

5、议案名称：《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22,947 99.9485 100,300 0.0431 19,500 0.0084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5,547 99.9668 57,600 0.0247 19,600 0.008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5,547 99.9668 57,600 0.0247 19,600 0.008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5,547 99.9668 57,600 0.0247 19,600 0.008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5,547 99.9668 57,600 0.0247 19,600 0.008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5,547 99.9668 57,600 0.0247 19,600 0.008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5,547 99.9668 57,600 0.0247 19,600 0.0085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65,547 99.9668 57,600 0.0247 19,600 0.0085

13、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167,647 99.7957 64,700 0.0278 410,400 0.17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营业范

围的议案》

2,167,592 96.6039 57,600 2.5670 18,600 0.8291

2

《关于取消监事会

并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2,131,292 94.9861 100,400 4.4745 12,100 0.5394

3

《关于修订 〈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2,167,592 96.6039 57,600 2.5670 18,600 0.8291

4

《关于修订 〈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2,167,592 96.6039 57,600 2.5670 18,600 0.8291

5

《关于废止 〈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2,123,992 94.6608 100,300 4.4701 19,500 0.869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5均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

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昱申、梁天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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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

年11月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参会职工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同意选举刘东升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与公司现任非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其任期自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东升先生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附件:简历

刘东升，男，汉族，199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分行职员、利农检测（滨州）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2023年5月至2025年7月担任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行政总监。 2025年11月起担任公司职工董事。

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条规定

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